行政强制服务指南
 
一、执法事项名称及适用范围
本指南适用于办理综合行政执法行政强制案件。
二、办理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3.《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
[bookmark: _GoBack]4.其他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法律法规。
三、承办机构
枣庄市山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四、办理基本流程
书面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→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→予以公告，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→公告法定期满后强制执行→结案
五、办理时限
（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有明确办理时限的必须明确办理时限）
六、救济渠道
（一）当事人享有的权利：听证权利、陈述申辩权利、行政复议权利、行政诉讼权利、国家赔偿权利。
（二）救济途径：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执法部门申请进行听证、陈述申辩；向本级政府法制机构提出行政复议；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。
七、办公电话、地址和时间
办公时间：5月1日至当年9月30日（工作日）：上午8：30—12：00，下午1：30—5：30；10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（工作日）：上午8：30—12：00，下午1：00—5：00。
办公电话：0632-8820678
办公地址：枣庄市山亭区府前路31号山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
 
